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碩士班論文計畫發表實施要點 

民國 90 年 9 月 20 日 九十學年度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 

民國 90 年 11 月 8 日 九十學年度第二次所務會議修正 

民國 93 年 9 月 9 日 93 學年度第 9303 次所務會議修正 

民國 94 年 11 月 2 日 94 學年度第 9403 次系務會議修正 

民國 95 年 6 月 30 日 94 學年度第 9413 次系務會議修正 

民國 97 年 12 月 26 日 97 學年度第 9703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 3、4 點 

民國 98 年 3 月 27 日 97 學年度第 9706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 2 點 

民國 102 年 11 月 29 日 102 學年度第 10203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 2 點 

民國 104 年 4 月 24 日 103 學年度第 10306 次系務會議修正第 2、3 點 

民國 105 年 12 月 23 日 105 學年度第 105N02 次系務會議修正要點名稱及部份條文 

(原名稱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論文計畫發表實施要點」) 

一、本要點適用範圍為 105 學年度前（含）已取得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入學資格之學生，適

用至學生畢業離校。辦法內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各單位於 105 年 11 月 1 日後之正確名

稱，依人事室規定更動。 

二、時間： 

研究生論文計畫發表須於碩士學位考試（口試）至少三個月前舉行。 

三、程序： 

（一）研究生需於論文計畫發表兩週前，填具申請表（附件一），經指導教授認可後送

系主任核准，再連同論文計畫送系辦公室，由系辦公室函送指導教授及口試委

員。 

（二）由指導教授開列論文計畫口試委員名單，經系主任遴聘之。論文計畫口試委員

需為教授、副教授者，或已獲博士學位、擔任助理教授二年以上且其學術專長

與研究生論文之研究領域相符者。惟研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

不得擔任論文計畫口試委員。 

四、方式： 

（一）每次碩士論文計畫發表會以九十分鐘為原則（發表程序如附件二），並由發表者

之指導教授擔任主席。 

（二）論文計畫發表時，由指導教授推薦口試委員參與指導，口試委員(含指導教授)

三位，其中校外委員一位；共同指導時四位，其中校外委員二位；論文指導教

授為當然校內委員。由本系發函聘請，並由發表者負責邀請與接待。 

（三）論文計畫發表時，建議發表者邀請本系師生參加，並請發表者自行準備發表資

料，供與會人員參閱。 

（四）論文計畫發表完畢後，由指導教授會同口試委員填寫論文計畫發表評審意見表

（如附件三、四），通過後始可執行碩士論文研究；若不通過時，則須重新申請



論文計畫發表，但每學年以不超過二次為限。 

五、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碩士班碩士論文計畫發表申請表 

中文姓名  學 號  

英文姓名  出 生 日 民國   年   月   日 

地 址  聯絡電話  

論文題目  

口試日期   年   月   日   時 至   時 口 試 地 點  

指導教授  

服務單位(職稱)： 

電話及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口試委員  

服務單位(職稱)： 

電話及手機： 

學術專長： 

 
 
 

聯絡地址： 

Email： 

 
 

口試委員  

服務單位(職稱)： 

電話及手機： 

學術專長： 

 
 
 

聯絡地址： 

Email： 

 
 

註：口試委員為助理教授者需填寫”學術專長”欄位 

 

系 主 任：                （簽章） 

 

指導教授：                （簽章） 

 

申 請 人：                （簽章） 

 

經手人：               （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碩士班碩士論文計畫發表程序 

程序說明 時    間 備    註 

主席發表程序說明 5 分鐘  

計畫發表人報告計畫內容 25 分鐘  

口試委員提問 

計畫發表人答辯 
40 分鐘  

口試結果總評 15 分鐘 發表人與旁聽者離場 

計畫結果宣布 5 分鐘  

 



附件三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計畫發表評審意見表 

學生姓名  

年級  

學號  

論文題目  

發表日期  年  月  日 

評 

審 

意 

見 

 

評 

審 

結 

果 

    □  通過，可依原計畫進行研究 

 

    □  通過，但須參納計畫評審意見始可進行研究 

 

    □  本論文研究計畫需大幅修改後，另提計畫發表會 

 

口試委員：                   （簽章） 



附件四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計畫發表評審結果 

學生姓名  

年級  

學號  

論文題目  

評審時間         年        月        日 

綜 

合 

評 

審 

結 

果 

    □  通過，可依原計畫進行研究 

 

    □  通過，但須參納計畫評審意見始可進行研究 

 

    □  不通過 

 

指導教授：                   （簽章） 

 

口試委員：                   （簽章） 

 

口試委員：                   （簽章） 

 


